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 

珠海长亮互联网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提供担保之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本保荐机构”）作为深圳

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亮科技”、“公司”）2016 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本保荐机构对公司为珠海长亮互联网产

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提供担保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担保事项基本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同意公司以不

超过 2,376万元人民币的自有资金对珠海长亮互联网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基金”）进行增资。 

以上增资条件中，公司为基金的优先级合伙人的出资与收益承担回购义务，

构成对外担保，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1.8 亿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自相关协议签订

至回购义务履行期限届满。具体期限由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确认。 

基金规模拟定为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其中优先级资金为人民币 1.32 亿元，

其投资收益是固定收益，年化收益率按不超过 7.0%计算。基金的经营期限为 3+2

年，其中 3 年为投资期，2 年为退出期。基金存续期按 5 年计算，则优先级资金

应获得 5 年的固定收益为人民币 0.46 亿元。其本金和固定收益之和为人民币 1.78

亿元，不超过人民币 1.8 亿元。因此，本次对外担保金额为不超过 1.8 亿人民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珠海长亮互联网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规模：人民币 2 亿元（认缴）；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玖菲特投资有限公司 

经营场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38224（集中办公区）；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私募基金应及时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

案）； 

股东情况： 

名称 类型 认缴金额（万元） 认缴比例 

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劣后级有限合

伙人 
3,375 16.88% 

王长春 
劣后级有限合

伙人 
3,375 16.88% 

优先级有限合伙人 
优先级有限合

伙人 
13,200 66.00% 

深圳市玖菲特投资有

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50 0.25% 

合计  20,000 100.00% 

以上信息以企业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登记为准。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担保的担保方为上市公司，被担保方为基金，债权人为优先级合伙

人，有关本次担保的详细情况，将在签订相关协议以后进行披露。 

（四）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尚无其他对外担保。本次担保总额为 1.8 亿元，

占公司 2016 年年度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22.14%。本次担保后，公司对外担保金



 

额为 1.8 亿元，占公司 2016 年年度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22.14%。 

二、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决策程序 

1、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珠海长亮互联网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进行增资涉及

关联交易与对外担保的议案》，董事长王长春先生为关联方，回避表决，非关联

董事审议通过该议案。 

2、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珠海长亮互联网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进行增资涉及

关联交易与对外担保的议案》。 

3、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上述担保事项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

内，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此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 

审议通过，表决程序合法合规，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事项认真审核后发表独立意

见，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担保行为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保荐机构对本次对外担保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为珠海长亮互联网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提供担保之核查意

见》之盖章页）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0 月 31 日 




